赤峰学院研究生请假单
（学院存档联） 

	姓    名
	
	专业年级
	

	请假时间
	20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共计      天

	请假原因
	

	课  程  名  称
	缺课学时
	课  程  名  称
	缺课学时

	1.
	
	4.
	

	2.
	
	5.
	

	导师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字：

	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准人签字：

	研究生处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准人签字：


注：1.病假：学生凭医院证明填写请假单。

1-7天者：导师同意、研究生秘书（或学工办）批准；

8-42天者：导师同意、学院领导批准，研究生处备案。

2.事假: 1-3天者：导师同意、研究生秘书（或学工办）批准；

4-14天者：导师同意、学院领导批准；

15-28天者：导师同意、学院领导批准，研究生处审批备案。

3.研究生请假期满后，要及时销假。如需续假，须提前办理续假手续。

4.准假后请将此联交学院研究生秘书存档。  

 销假日期：20    年   月   日

准  假  条

（学生持有联）
          同学：

今批准你请假    天（自    月    日至     月    日），假满后请持本准假条及时到学院考勤人员处销假，否则以旷课论。

准假人签字：

20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